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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與通用電氣（中國）有限公司

訂立之合資經營企業合同正式生效的公告

兹提述哈爾濱電氣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四日
發佈之關於與通用電氣（中國）有限公司成立合資公司的公告，及於二
零一八年七月九日發佈之關於與通用電氣（中國）有限公司重新訂立合
資經營企業合同的公告。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截至二零
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，董事會及通用電氣（中國）有限公司董事會均已批
准《合資經營企業合同》（「合資合同」）以及其項下的交易，根據合資合同
規定，合資合同已正式生效。

承董事會命
哈爾濱電氣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斯澤夫

中國，哈爾濱
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：斯澤夫先生、吳偉章先生、張英健
先生及宋世麒先生；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：朱鴻傑先生、于文
星先生、胡建民先生及田民先生。


